
河南省应急管理厅公布第二十三批
生产经营单位事故隐患内部报告奖励典型案例
������为深入贯彻落实 《国务院安全生产委员会关于推动建立完善生产
经营单位事故隐患内部报告奖励机制的意见》，河南省持续推进各行业
领域生产经营单位建立并实施事故隐患内部报告奖励机制。 现将第二
十三批典型案例公布如下：

2025年 6月，平顶山市宝丰县洁石煤化公司化工分厂某员工发现煤
气风机房入口煤气管线放空阀底部泄漏， 存在煤气管线着火爆炸风险。
该员工立即上报，公司接报后及时处理，依据规定奖励该员工 500元。

2025 年 8 月，周口市河南联塑实业有限公司保安部某员工发现宿
舍漏电保护器出现故障，漏电时无法及时断电。 该员工立即上报，公司
接报后及时处理，依据规定奖励该员工 500 元，并予以通报表扬。

2026年 3月，濮阳市中原油田濮东采油厂某员工发现井口气管线腐
蚀穿孔，遇明火、静电或操作产生的微小火花可能瞬间引发着火爆炸。该
员工立即上报，采油厂接报后及时处理，依据规定奖励该员工 500元。

（来源：河南省应急管理厅微信公众号）

举报隐患 共享安全
������周口市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以扫码举报方式， 受理群众举报安
全生产非法违法行为线索。一经查实，我们将依据《河南省安全生产领域
举报奖励实施办法》相关规定，对举报人予以奖励，最高奖励金额 30 万
元。 我们将对举报人个人信息进行严格保密，依法保护举报人的合法权
益。

举报方式：扫码举报。
周口市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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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署2026年“安全生产月”活动
市安委办

������本报讯 （记者 王凯） 2026 年
6 月是第 25 个全国 “安全生产
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
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 5
月 28 日， 周口市安全生产委员会
办公室（简称市安委办）召开 2026
年“安全生产月”活动动员部署会，
会议要求各地各有关部门和单位

深入宣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

批示精神，深入基层排查整治风险
隐患，持续推进安全生产宣传“五
进”工作，大力培育安全文化，营造
浓厚安全氛围。

会议指出，各地各有关部门和
单位要深入系统学习习近平总书

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重

要指示批示精神 ，以党委 （党组 ）
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专题研讨、
举办讲座等形式深学细悟， 全面
领会其重大意义、丰富内涵、科学
体系和实践要求， 努力将学习成
果转化为科学谋划安全生产工作

的创新思路、 解决短板问题的务
实举措、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的实
战能力。

会议要求， 各地各有关部门
和单位要深刻汲取事故教训 ，组
织开展监管执法复盘检视。 市级
行业主管部门要抽调骨干力量下

沉一线，督促指导各县（市、区）行
业主管部门， 对 2026 年以来本行

业领域排查出的重大事故隐患按

不低于 40%的比例开展 “回头看”
核验，坚决杜绝“纸面整改”“虚假
销号”。

会议要求， 针对整改不到位、
虚假整改、 敷衍整改的典型问题，
各地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通过主

流媒体公开曝光，对涉事企业依法
依规实施安全生产联合惩戒，同步
严格落实“一案双查”机制，以刚性
约束推动重大事故隐患真改实改、
闭环整改。

会议强调，各地各有关部门和
单位要紧紧围绕活动主题，深入开
展安全宣传“五进”活动，推动安全
宣传直达基层末梢。 要创新形式，

推动传统“宣教式”向“互动式”升
级，将风险隐患排查整治与应急安
全知识科普相结合，提升全社会风
险防范能力。

会议强调，各地各有关部门和
单位要严格落实《河南省安全生产
领域举报奖励办法》，全面推广“河
南省应急管理厅安全生产举报”微
信小程序和举报奖励二维码，广泛
宣传举报情形、奖励标准、典型案
例等，推动奖励政策家喻户晓，“码
上举报”人人会用。与此同时，各级
安委办要在主流媒体公布一批举

报奖励典型案例，激发群众参与热
情，构建“全民参与、共治共享”的
安全生产治理格局。

注销公告
������根据中共周口市委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 《整改提醒函》（周编办
函〔2025〕53 号）文件精神，原周口市应急管理综合行政执法支队（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124117005569034408） 拟向周口市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机
关申请注销登记。现已成立清产核资领导小组，请相关债权债务人在公
告发布之日起 7 日内向清算领导小组认领，联系电话：0394-8286998。

特此公告。
2026年 6月 1 日

化工企业进口危险化学品未及时变更登记被处罚
������某化工有限公司是依法设立
并取得对外贸易经营者备案登记

表、从事危险化学品进口的公司。
2024 年 4 月 7 日， 行政执法部门
在对该公司检查时， 发现该公司
乙类仓库内存放 6.32 吨日本产的
氯乙酸钠。 根据该公司提供的海

关报关单统计，该公司自 2022 年
4 月 1 日起从事危险化学品氯乙
酸钠进口业务，共进口 4 个批次，
合计 4 万公斤。 以上氯乙酸钠属
于 《危险化学品目录 》第 1555 项
危险化学品 ， 品名为氯乙酸钠 ，
CAS 号：3926-62-3。 该公司办理

了 《危险化学品登记证 》，其登记
品种并不包括氯乙酸钠。

截至检查当日，该公司未对进
口的危险化学品氯乙酸钠办理危

险化学品品种变更登记，违反《危
险化学品登记管理办法》第十五条
的规定。 行政执法部门向该公司下

达了《责令限期整改指令书》，责令
其于 2024年 5月 7日前整改完毕。

依据 《危险化学品登记管理办
法》第二十九条，结合《应急管理行政
裁量权基准暂行规定》 的有关规定，
行政执法部门对该公司罚款 1万元。

（来源：应急管理部网站）

推动非法违法“小化工”整治提质增效
沈丘县

������本报讯 （记者 王凯 通讯员 李
梦琦 ） 为持续深化打击非法违法
“小化工”， 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
财产安全 ，5 月 27 日 ， 沈丘县应急
管理局、 沈丘县公安局成立联合检
查组， 对该县北城街道大辛营村及
周边区域开展打击非法违法 “小化
工”专项整治行动。

此次专项整治行动中， 检查人
员沿大辛营村村道进行“地毯式”摸
排。 “我们坚持全覆盖、无死角、零容
忍的原则，聚焦乡村小作坊、无名加
工厂、废弃厂区等重点场所，严查无
证生产、非法勾配、违规储存化工原
料、 废弃危化品私堆乱放等违法行
为 ，重点排查简易加工 、地下作坊 、

异地藏匿等非法违法‘小化工’生产
经营行为。 ”沈丘县应急管理局相关
负责人说。

为提升广大群众对非法违法“小
化工”危害性的认识，检查人员坚持
“检查+宣传”同步推进。每到一户，他
们都向村民讲解非法违法 “小化工”
的严重危害， 鼓励村民主动提供线

索， 积极举报身边的非法违法行为，
营造“人人喊打”的群防群治氛围。

下一步，沈丘县将对已取缔的非
法违法 “小化工 ”点位定期开展 “回
头看”，严防死灰复燃。 同时，进一步
压实乡镇（街道）属地管理责任，强化
部门联动，形成严厉打击非法违法行
为的高压态势。

我市曝光两家重大火灾隐患单位
������为进一步强化广大群众的消
防安全意识， 提升社会单位整改
火灾隐患的自觉性， 维护我市消
防安全形势持续平稳，根据省、市
消防安全“一曝光六公开三倒逼”
工作机制要求， 周口市消防安全
委员会办公室现曝光两家重大火

灾隐患单位。
太康县奥斯卡影城有限责任

公司， 位于太康县城关镇交通路。
经检查发现，该场所北侧安全出口
设置影响疏散的卷帘门，违反《中
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第二十八条
之规定。 根据《重大火灾隐患判定

规则 》 （GB35181 -2025） 第 5.1C
条，判定为重大火灾隐患单位。

鹿邑县法姬娜新城国际小区

（河南省翔鹏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鹿邑分公司 ）， 位于鹿邑县紫气
大道西段 。 经检查发现 ，该场所
存在违规占用消防车通道 、部分

楼道违规停放电动车 、5 号楼二
单元地下部分与地上部分未进

行防火分隔等隐患 。 根据 《重大
火灾隐患判定规则 》 （GB35181-
2025）第 5.1B 条 ，判定为重大火
灾隐患单位。

（记者 王凯 整理）

�������5 月 22 日，在太康县司法
局行政执法协调监督局全程
监督下， 太康县应急管理局、
太康县气象局开展“扫码入
企”联合执法检查行动。

本次联合执法检查行动以
太康县应急管理局为主体，太
康县气象局配合参与，围绕企
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落实、防
雷安全设施运行维护、应急预
案及演练、隐患排查治理等内
容开展检查。

图为联合执法检查现场。
记者 王凯 通讯员 李威战 摄


